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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浩律师（杭州）事务所 

关于 

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

与内蒙古中环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

签订重大经营合同之 

法律意见书 

 

第一部分  引  言 

 

致：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

国浩律师（杭州）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接受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晶盛机电”、“公司”）的委托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

交易所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7 号——日常经营重大合同》等有关法律、

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按照我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

勤勉尽责精神，就晶盛机电与内蒙古中环光伏材料有限公司签订重大经营合同相

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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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  释  义 

除非另有说明，本法律意见书中相关词语具有以下特定含义： 

本所 指 国浩律师（杭州）事务所 

晶盛机电，或公司 指 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

中环光伏 指 内蒙古中环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

中环股份 指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，系中环光伏控股股东 

重大经营合同，或

交易合同 

指 晶盛机电与中环光伏于 2017 年 3 月 9 日签署的《全自动直拉

单晶炉购销合同》、《单晶硅棒切磨加工一体机购销合同》以及

《晶硅单线截断机销售合同》 

元 指 人民币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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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分  正  文 

一、交易对方的主体资格 

本次交易对方为中环光伏。 

中环光伏系一家于 2009 年 3 月 10 日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，现持有呼和浩特

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50100683441162X 的《营业执

照》，其基本法律状况如下： 

名    称：内蒙古中环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

类    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住    所：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宝力尔街 15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秦玉茂 

注册资本：487,290 万元 

营业期限：2009 年 3 月 10 日至 2029 年 3 月 9 日 

经营范围：许可经营项目：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，但国家限

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。 一般经营项目：太阳能硅棒（锭）

和硅片、半导体材料及相关产品的制造、销售和技术研发及技术服务，单晶硅、

多晶硅材料来料加工，房屋租赁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

可开展经营活动。） 

经本所律师核查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，中环光伏的股权结构如下： 

股东名称 出资额（万元） 出资比例 

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 385,346 79.08% 

天津市环欧半导体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101,944 20.92% 

合计 487,290 100% 

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，交易对方中环光伏系依法设立并合法有效存续的有

限责任公司，其法人资格真实、有效，中环光伏具备与晶盛机电订立本次交易合

同的主体资格。 

 

二、交易对方签署合同的合法资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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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所律师核查，中环光伏系中环股份控股子公司，主要从事晶体硅材料的制

造、销售业务。中环股份系一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，股票代

码 002129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交易对方中环光伏业务内容及需求是真实的，并且符合其签

署本次交易合同的目的，具备签署本次交易合同的合法资格。 

 

三、交易双方签署的交易合同 

根据晶盛机电与中环光伏签订的交易合同，晶盛机电将向中环光伏销售总价

为 67,890 万元的全自动单晶炉、14,520 万元的单晶硅棒切磨加工一体机以及 715

万元的晶棒单线截断机。 

经本所律师核查，本次交易合同对销售设备的型号、价格、质量技术要求， 

交付时间、地点，交付方式，运输方式及费用、付款条件与进度，设备安装调试

及验收标准，保修期，以及不可抗力、保密、违约责任、争议解决方式等方面做

出了明确的约定。 

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，交易双方签署的交易合同系双方在协商基础上作出的

真实意思表示；交易合同条款体现了意思自治原则并且不违反法律、法规的禁止

性规定；交易合同在签署后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。 

 

四、结论意见 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：交易对方中环光伏是真实存续的法人实体，其

具备签署合同的合法资格；交易合同系双方在协商基础上作出的真实意思，合

同条款体现了意思自治原则并且不违反法律、法规的禁止性规定，真实、有效、

合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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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分  签署页 

 

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为二零一七年三月九日。 

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叁份，无副本。 

 

 

国浩律师（杭州）事务所                

 

负责人：沈田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律师：吴  钢               

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张帆影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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